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切实做好《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

办法》贯彻实施工作的通知 

（发改法规[2015]1508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副省级省会城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展

改革委： 

  开展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特许经营是重要的改革和制度创新，是稳增长、促

改革、调结构、惠民生的重要举措。为引导规范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特许经营，

经国务院第 89 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我委会同财政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

运输部、水利部、人民银行联合印发了《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 6 部委第 25 号令，以下简称《办法》）。为做好《办法》的

贯彻落实工作，结合发展改革工作实际，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充分认识做好《办法》贯彻实施工作的重要意义 

  （一）《办法》是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市

场法律制度建设、制定非公有制企业进入特许经营领域具体办法等要求的重要举

措，是投资领域的重要改革和制度创新。《办法》总结国内外制度建设和实践经

验，创新重点领域投融资体制机制，为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特许经营提供了基本

制度遵循。 

  （二）贯彻实施《办法》，在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领域大力推广特许经营，

有利于撬动社会投资，激发社会和民间投资活力，增加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与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形成经济发展“双引擎”；有利于推进政府职能转变，

保障社会公共利益，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效率；有利于切实推进基础设施和公

用事业建设，加快缓解制约我国科学发展和长远发展的瓶颈，为实现经济平稳可

持续增长奠定坚实基础。 

  （三）各级发展改革部门要高度重视《办法》实施工作，切实抓好各项政策

措施的贯彻落实，通过特许经营拓宽投资渠道，吸引更多社会和民间投资参与重

点建设，发挥投资关键作用，为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提供重要支撑。 



  二、贯彻实施《办法》的重点任务 

  （一）主动作为，加强统筹协调。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特许经营涉及领域广、

部门多，为强化指导协调，形成部门合力，推动特许经营有序开展，地方各级发

展改革部门要积极作为，在政府统一领导下，牵头建立各有关部门参加的部门协

调机制，汇总分析本地区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特许经营项目情况，统筹特许经营

政策措施，组织协调本行政区域内特许经营项目实施和监督管理工作。 

  （二）完善政策，推动制度落实。地方各级发展改革部门要认真梳理本地区

本部门发布的特许经营有关规定，与《办法》不一致的，要按照法定程序提请清

理修订工作，促进制度规则统一。针对《办法》关于简化审批的规定，地方各级

发展改革部门要梳理本部门负责的审批核准事项，简化流程、规范时限，同时推

动地方政府和相关部门建立特许经营绿色通道，实行并联审核和联审联办，减轻

投资者负担；针对《办法》规定的特许经营可行性评估、特许经营价格收费的确

定和调整机制，以及融资服务和政府投资支持等政策措施，根据本地区实际完善

配套规定，加强政策指导，增强投资者信心，稳定民间投资预期。 

  （三）积极引导，推广特许经营。大力推进特许经营项目建设。各级发展改

革部门要根据本地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范、土地利用规划和城乡规划，

并结合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切实做好特许经营项目统筹规划和协调平衡。根据《办

法》规定条件，在能源、交通运输、水利、环境保护、市政工程、社会事业等基

础设施和公用事业领域，广泛筛选适宜开展特许经营的项目，深化前期研究，谋

划重点推进项目，积极运用建设-运营-移交（BOT）、建设-拥有-运营-移交（BOOT）、

建设-移交-运营（BTO）以及设计-建设-融资-运营（DBFO）、改建-运营-移交（ROT）、

建设-拥有-运营（BOO）、转让-运营-移交（TOT）、运营管理（O&M）等方式开展

特许经营。大力加强宣传推介，并会同有关部门推进项目组织实施。要落实好《办

法》规定的各项鼓励支持措施，建立健全项目建设运营服务体系，及时协调解决

项目实施过程中的重大问题，加快推进项目建设，促进特许经营项目早日落地、

早见成效。 

  （四）广泛宣传，推进能力建设。各级发展改革部门要利用新闻媒介，采取

专家访谈、政策解读、专题报道等多种形式，广泛宣传《办法》，并组织开展培

训、咨询服务和经验推广。尽快完善专家咨询、第三方机构评估等政府决策支持



体系，会同有关部门推进信息公开，及时向社会公开特许经营法规制度和政策措

施，以及项目实施情况等信息。 

  各级发展改革部门要根据上述原则要求，并结合本地实际抓紧制定贯彻落实

方案，及时总结本地区在贯彻实施工作中的新情况、新经验。国家发展改革委将

加强指导协调，协助解决《办法》贯彻实施中的重大问题，并总结推广特许经营

项目实施经验，下半年将适时对各地区贯彻实施情况进行督促检查，对贯彻落实

不到位的地方将进行通报。 

  

国家发展改革委 

2015年 7月 2日 

  


